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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国 家 能 源 局 华 东 监 管 局

文件

沪经信运〔2024〕537 号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
关于开展本市用户受电工程专项整治的通知

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化工区管委会，

各供电公司，电力营服中心，各相关企业：

为贯彻市委、市政府决策部署，杜绝用户受电工程信息外传、

高额收费、指定项目等违规行为，规范我市电力接入服务流程和时

限要求，确保办电信息公开透明，促进用户受电工程市场公平开放，

持续提升电力接入速度和服务效率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坚决杜绝违规收费

1.加强信息公开透明。供电企业要公开用电报装办理程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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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标准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举报渠道，进一步强化与报

装用户的信息畅通，通过线上、线下渠道公布全市各级承装

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企业名录，方便用户查询具备资质的受电

工程设计、施工单位信息以及有关政策，切实保障用户知情权

和自主选择权。

2.确保收费行为合规。供电企业要严格执行有关收费标准，

完善收费管理制度，确保收费项目和标准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

规定。电力用户工程建设企业不得通过承诺帮助用户缩短接电

时间、确保通过竣工验收等方式，抬高用户内部工程建设成本。

3.严守“三不指定”红线。供电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及行

业有关法规和标准，统一供电方案、用户受电工程设计审查和

竣工验收标准，主动向报装主体告知“三不指定”政策（不指

定设计、设备、施工单位）和 12398 能源监管热线等投诉举报

电话；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用电业务办理及相关人员管理，

严禁以任何形式指定设计、施工和设备材料供应单位，保障用

户自主选择权。

4.促进供用双方协同互信。用电报装用户应与供电企业客

户经理直接对接，避免信息不对称引起的“潜规则”现象。供

电企业要对用户申请信息严格保密，在内部管理系统中设置不

同查询权限；要加强对用户相关政策告知，提醒用户在报装用

电容缺受理后及时履行必要资料的补办补交义务，友好协商红

线内外工程的合理建设工期和匹配时序，尽全力满足用户接电

时间需求。

二、持续提升接电效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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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推广接电“服务包”。供电企业要强化用电报装制度建

设，推出接电“服务包”，主动向用户告知接电服务规范、流

程、标准。运用数字化手段，强化与用户的沟通互动，及时向

用户推送接电工程进展情况，落实透明化、痕迹化管理。制定

施工合理工期，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下推行契约制接

电服务。进一步简化接电服务环节，实现用户接电时间满足用

户合理需求。

2.深化“一网通办”应用。市、区审批审查中心和供电企

业充分依托“一网通办”平台功能，加快推动“水电气网联合

报装‘一件事’”进程，深化应用工程审批系统与掘占路审批

系统，优化绿化搬迁、涉河论证、管线搬迁、占掘路审批等流

程，力争实现水电气网和政府许可全链条线上透明运行，缩短

用户接入工程施工周期。

3.建立专项服务机制。各区经委（科经委、商务委）、临

港新片区管委会、化工区管委会和各供电公司、电力营服中心

成立供电配套服务专班，定期汇总梳理重大产业项目用电需求

信息清单并设立项目专属客户经理，提前对接项目实施主体，

通过现场指导、驻点服务等形式提供用电业务指导、供电方案

咨询、报装流程优化、材料容缺受理等服务便利，为重大产业

项目顺利落地做好准备。

三、加强监督查处力度

对泄露用户信息、影响用户自主选择内部工程承包商及设

备材料供应单位等行为，一经举报查实，华东能源监管局将依

据《电力监管条例》等法规规定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

处理。对收取高额中介费等行为，移送相关单位依法依规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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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相关工作安排

2024年8月，各供电企业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

制定专项治理行动实施方案，对照工作要求梳理发现问题及时落

实整改，对典型问题要举一反三，开展重点整治并形成专项整治

报告。

2024 年 9月，市经信委、华东能源监管局联合对电力接入及

用户受电工程，从责任履行、制度建设、措施落实等方面开展督

导检查。

2024 年 9月底，市经信委会同华东能源监管局总结专项整治

工作成效，形成专项工作报告。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国家能源局华东监管局

2024 年 8月 5日

抄送：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委、市重大办，市交通委、市公安局、市规

资局、市绿容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。

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8月6日印发


